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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

GB／T 26652--2011

本标准规定了钢铁基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牌号和代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贮存、包装和运输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冶金、建材、电力、建筑、船舶、化工、煤炭和机械等行业的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其他

类型的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也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Et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9金属材料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 230．1金属材料洛氏硬度试验第1部分：试验方法(A、B、C、D、E、F、G、H、K、N、T标尺)

GB／T 561l铸造术语

GB／T 5677铸钢件射线照相检测

GB／T 5680奥氏体锰钢铸件

GB／T 6060．1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铸造表面

GB／T 6414铸件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GB／T 8263抗磨白口铸铁件

GB／T 9443铸钢件渗透检测

GB／T 11351铸件重量公差

GB／T 15056铸造表面粗糙度评定方法

GB／T 20066钢和铁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GB／T 26651耐磨钢铸件

3术语和定义

GB／T 5611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Abrasion—resistant composite materials castmgs

以铸造方法制备出的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材料相互冶金结合的具有良好耐磨损性能的复合材料零

部件。

4分类、牌号和代号

4．1分类

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按铸造工艺分为3个类别，即镶铸合金复合材料铸件、双液铸造双金属复合材

料铸件、铸渗合金复合材料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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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6652--20114．2牌号和代号4．2．1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按组成分为4个牌号。4．2．2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代号用“铸”和“复”二字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大写正体字母“ZF”表示。4．2．3用ZF后面附加o”和“阿拉伯数字”表示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牌号。其中ZF一1是镶铸合金复合材料I铸件的牌号、ZF一2是镶铸合金复合材料Ⅱ铸件的牌号、ZF-3是双液铸造双金属复合材料铸件的牌号、ZF一4铸渗合金复合材料的牌号。5技术要求5．1铸造5．1．1各种牌号的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组成及耐磨损增强体材料应符合表1规定。表1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的牌号及组成名称牌号复合材料组成铸件耐磨损增强体材料镶铸合金复合材料I铸件ZF-1硬质合金块／铸钢或铸铁硬质舍金镶铸合金复合材料Ⅱ铸件ZF_2抗磨白13铸铁块／铸锕或铸铁抗磨白口铸铁双液薅造双金属复合材料铸件ZF一3抗磨白口铸铁层／铸钢或铸铁层抗磨白口铸铁硬质合金、抗磨白口铸铁、铸渗合金复合材料铸件ZF-4硬质相颗粒／铸钢或铸铁wc和(或)TiC等金属尚瓷5．1．2采用镶铸工艺铸造成形的镶铸合金复合材料铸件。除供需双方另有规定外，供方可根据铸件的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选择镶铸合金复合材料铸件的硬质合金块或抗磨白口铸铁块牌号、形状、尺寸、数量和镶铸位置，以及复合材料铸件基体铸钢或铸铁牌号。5．1．3采用两种液态金属分别浇注成形的双液铸造双金属复合材料铸件。除供需双方另有规定外，供方可根据铸件的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选择双液铸造双金属复合材料铸件耐磨损层(抗磨白口铸铁层)牌号、形状和尺寸，以及复合材料铸件基体铸钢或铸铁牌号。5．1．4采用铸渗工艺铸造成形的铸渗合金复合材料铸件。除供需双方另有规定外，供方可根据铸件的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选择铸渗合金复合材料铸件的硬质相颗粒种类、形状、尺寸、数量和铸渗位置，以及复合材料铸件基体铸钢或铸铁牌号。5．1．5铸渗合金复合材料铸件的硬质相除了硬质合金、抗磨白口铸铁、WC和(或)TiC等金属陶瓷外，供需双方可根据铸件的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选择对使用最有利的其他硬质相颗粒。5．1．6可采用适宜的熔炼方法熔炼耐磨损复合材料中的铸钢和铸铁。5．1．7如果铸件的某些部位需要局部强化或有其他特殊要求，则需方要预先说明并提供标记明确的图样。5．1．8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须保证复合材料组成之间为冶金结合。5．2热处理除供需双方另有规定外，供方可根据铸件的技术要求和使用条件，选择供方认为对使用最有利的热处理规范和供货状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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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化学成分

GB／T 26652--20 1 1

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中的抗磨白口铸铁化学成分应符合GB／T 8263的规定，奥氏体锰钢化学成分

应符合GB／T 5680的规定，其他合金耐磨钢化学成分应符合GB／T 26651的规定。复合材料铸件中其

他种类铸钢和铸铁的化学成分是否作为产品验收依据，由供需双方商定。

5．4金相组织

除供需双方另有规定外，一般情况下金相组织不作为产品验收依据。

5．5硬度

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硬度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硬度

铸件耐磨损增强体硬度 铸件耐磨损增强体硬度
名 称 牌号

HRC HRA

镶铸合金复合材料I铸件 Z卜1 ≥56(硬质合金) ≥79(硬质舍金)

镶肆合金复合材料Ⅱ铸件 ZF_2 ≥56(抗磨白口铸铁)

双渡铸造双金属复合材料铸件 ZF一3 ≥56(抗蘑白口铸铁)

≥62(硬质合金) ≥82(硬质合金)

铸渗舍金复合材料铸件 ZF-4 ≥56(抗磨白口铸铁)

≥62(wc和(或)TIC等金属陶瓷) ≥82(WC和(或)TiC等金属羯瓷)

注：洛氏硬度HRC和HRA中任选～项。

5．6冲击吸收能量

复合材料铸件基体铸钢和铸铁的冲击吸收能量是否作为产品验收依据，由供需双方商定。

5．7无损探伤检验

室温条件下可对耐磨损复合材料铸件做无损探伤检验，无损探伤检验是否作为产品验收的必检项

目以及检验方法由供需双方商定。

5．8表面质量

5．8．1铸件不允许有裂纹和影响使用性能的夹渣、夹砂、冷隔、气孔、缩孔、缩松、缺肉等铸造缺陷。

5．8．2铸件浇13、冒口、毛刺、粘砂等应清除干净，浇口、冒口打磨残余量应符合供需双方认可的规定。

5．8．3铸件表面粗糙度应按GB／T 6060．1选定，并在图样或订货合同规定。

5．9尺寸和重量公差

铸件的几何形状、尺寸、重量及其偏差应符合图样或订货合同规定。如图样和订货合同中无规定，

ZF-1、ZF-2和ZF-3铸件尺寸偏差应达到GB／T 6414 CTll级的规定，铸件重量偏差应达到

GB／T 11351 MTll级的规定。ZF一4铸件尺寸偏差和重量偏差由供需双方商定。

5．10铸件清整

铸件在清整和处理铸造缺陷过程中，抗磨白口铸铁、硬质合金和陶瓷部位不允许使用火焰切割’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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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6652--2011弧气刨、电弧切割和焊补。6试验方法6．1化学分析化学成分的分析方法应按GB／T8263、GB／T5680、GB／T26651等相关材料标准中的规定进行。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按GB／T20066的规定进行。6．2硬度试验洛氏硬度试验按GB／T230．1规定进行。6．3冲击试验冲击试验按GB／T229规定进行。6．4表面粗糙度检验表面粗糙度检验方法按GB／T6060．1和GB／T15056规定进行。6．5铸件几何形状和尺寸检验铸件几何形状和尺寸检验应选择相应精度的检测工具、量块、样板或划线检验。7检验规则7．1检验地点和时间7．1．1检验地点由供需双方商定，检验一般应在供方进行，检验样品可在供方的工厂内选取。7．1．2根据双方协议，供需双方商定检验日期。在供方地点检验时，如果需方代表在商定时间未到场，为避免制造周期中断，除非明文禁止，供方可以自行检验，并将检验结果提交需方。7．2检验权利和责任7．2．1铸件和试样的检验一般由供方检查部门进行。7．2．2供方不具备必需的检验手段，或供需双方对铸件质量发生争议时，检验可在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7．2．3需方代表有权进入制造和存放待查铸件、试样的地点，并可根据规定指定待选样品。有权参加样品选取和铸件、试样制备以及检验，但不得干涉供方的工作程序，应遵守供方的安全规程，并尽可能由供方代表陪同。7．3检验批次的划分检验批次的划分按以下三种，具体要求由供需双方商定。7．3．1按炉次分批：铸件为同一类型，由同一炉次浇注，在同一炉作相同热处理的为一批。7．3．2按数量或重量分批：同一牌号在熔炼工艺稳定的条件下，多个炉次浇注的并经相同工艺多炉次热处理后，以一定数量或以一定重量的铸件为一批。7．3．3按件分批：指某些铸件技术上有特殊要求的，以一件或几件为一批。4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7．4化学成分检验

GB／T 26652--20 1 1

7．4．1采用电炉熔炼时，每炉作为一批；采用冲天炉熔炼时，每2 h作为一批。每批取一个试样进行化

学成分检验。采取切屑时，应取自铸造表面6 mm以下。

7．4．2如果化学成分检验结果为不合格，则要加倍取样复验，其中仍有一个试样为不合格，则该批铸件

为不合格。

7．5硬度检验

7．5．1硬度检验按批进行，每批随机抽取3件进行检验，若有1件不合格，可再随机抽取同样数量的铸

件进行复检，两次取样不合格铸件数量大于或等于2时，则该批铸件为不合格。若第一次取样即有2件

不合格，则该批铸件为不合格。按件分批时，抽样方法由供需双方商定。

7．5．2硬度应在铸件主要耐磨损增强体表面测试。硬度测试面须经机械加工、线切割或电火花技术制

取，但线切割或电火花加工面还须机械加工去掉热影响区。

7．5．3热处理态铸件的硬度检验不合格时，允许对该批铸件重新热处理，然后进行标准所要求的硬度

检验。重新热处理后硬度检验合格，则该批铸件仍为合格。但是，未经需方同意，不允许对铸件进行多

于两次的重新热处理(回火热处理除外)。

7．6冲击吸收能量检验

冲击试样形状和尺寸以及检验规则等参照相关材料标准，

7．7表面质量检验

铸件的表面质量按5．8要求逐件检验。

7．8尺寸和重量检验

铸件的尺寸和重量偏差可按5．9的要求逐件检验或按供需双方商定的方法抽检。

7．9检验结果的修约

化学成分、硬度和尺寸测量的检验结果，可按照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中的原则加以修约。

8标志、贮存、包装、运输

8．1标志和合格证

8．1．1每个铸件表面应做下列标志：

a)需方名称、地址和到站；

b)铸件名称、规格和牌号；

c)装箱号；

d)重量；

e)供方名称和地址。

当无法在铸件上做出标志时，标志可打印在附于每批铸件的标牌上。

8．1．2 出厂铸件应附有检验部门出具的产品合格证或质量合格证明书，包括

a)供方名称和地址；

b)商标；

c)铸件名称和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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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铸件检验批号；

e)检验结果(检验报告)；

f) 铸件图号或订货合同号；

g)标准号；

h)出厂日期。

8．2贮存、包装和运输

铸件在检验合格后应进行防护处理和包装。

铸件防护、贮存、包装和运输应符合订货合同的规定。




